
“晒工资条” 被辞退， 不小
心在公司群里透漏工资被处罚
……员工能不能讨论工资？ 因公
开讨论打听薪酬开除员工， 是否
违法？ 近年来， “企业是否该实
行薪酬保密制度” 的话题多次受
到关注。 记者采访了解到， 有员
工将薪酬视为个人隐私， 认为公
司规定不公开、 不打听工资是对
个人隐私的保护 ； 也有员工认

为， 过度强调 “密薪制”， 公司
出现老员工薪酬被倒挂现象， 甚
至 “拉帮结派”， 该制度成为维
系 “小圈子” 的筹码。 （6月30
日 《工人日报》）

认为“密薪制”是对员工个人
隐私的保护也好， 抑或是对员工
同工同酬知情权的侵犯也罢，企
业员工对“密薪制”泾渭分明的态
度，本身就足以说明，“密薪制”不
是顾此失彼的单项选择题， 企业
须在保护员工隐私权与满足知情
权之间找准平衡点，才能让“密薪
制” 释放出助力管理效能提升的
正能量。

所谓“密薪制”，是指对员工
的个人薪资实行保密管理， 既不
允许员工泄露自己的薪资， 也不
允许员工打听别人的薪资。 与传
统完全公开透明的薪酬制相比，
“密薪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保

护员工隐私、防止相互攀比、便于
企业管理。也正因此，近年来“密
薪制”被更多企业采用，一些发展
迅速、收入丰厚的互联网、金融行
业，更是把“密薪制”视为提升管
理效能的“法宝”。

不过， “密薪制” 弊端同样
突出。 其中最为典型的， 就是因
过度保密， 容易让严肃的薪酬发
放 “见不得阳光”， 引发员工对
薪酬知情权的担忧。 虽然现行法
律对薪酬保密制度没有明确规
定， 也未限制将薪酬保密作为劳
动合同条款， 企业完全可以在这
方面行使管理自主权， 但并不意
味着员工对关乎自身切身利益的
薪酬没有知情权。 毕竟， 劳动者
享有同工同酬的基本权利， 员工
打听收入， 再正常不过。 即使其
同事可以出于保护隐私的考量拒
绝透露相关信息， 企业也不能借

此不满足员工在这方面的知情
权。

其实， 不少员工都明白 “贡
献不一样待遇不一样”、 同工同
酬并非 “绝对平均主义 ” 的道
理 ， 他们之所以要打听同事收
入， 无非是对自己在单位的收入
水平有个基本判断。 在这种角度
上， 企业无疑应充分满足这类员
工的知情权。 鉴于 “密薪制” 容
易在保密幌子掩盖下产生薪酬待
遇的不公平， 企业还应就薪酬的
合理标准、 薪酬信息的披露或传
播、 责任后果的承担等， 量身打
造一套公平透明的规则， 让员工
心悦诚服地接受。 如此， 才能在
保护员工隐私权与满足薪酬知情
权之间， 找准平衡点。

遗憾的是， 现实中不少企业
对此是保护隐私权有余而满足知
情权不足， 甚至夸大 “泄密” 后

果 ， 对打听收入的员工任性处
置。 如此把保护隐私权与满足知
情权对立起来， 既显失公平， 又
容易引发劳动争议 。 司法实践
中， 因企业以违反薪酬保密制度
为由处置员工引发的劳动争议并
不鲜见， 少数企业由于无法证明
员工 “泄密” 严重法律后果而败
诉的情形时有发生， 给那些不平
衡兼顾隐私权保护与满足知情权
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一言以蔽之，“密薪制” 本身
不是问题， 企业不能只学到皮毛
而忘却精髓， 剑走偏锋地将其作
为管住员工“乱说乱动”的“灵丹
妙药”。只有在保护员工隐私权与
满足知情权之间找准平衡点，“密
薪制” 才能真正发挥出提升管理
效能的积极作用。 这是企业施行
“密薪制”应有的基本“姿势”，须
臾不应淡忘。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6月28日在京召开。 会议强调， 各地区、 各部门要聚
焦重点领域分别制定详细周密的行动方案， 坚决整治
涉企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派。 （6月2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6月22日， 在江苏省泰州市
委组织部、 市总工会、 市交通产
业集团、 市交通综合运输学会的
大力支持下， 全国首个 “货车司
机关爱资金” 在泰州市交通运输
局启动， 启动资金规模超过100
万元 。 （6月 30日 《江苏工人
报》）

据了解， 货车司机关爱资金
的使用范围主要包括： 资助生活
存在重大困难， 或其配偶、 子女
等家庭成员罹患重大疾病、 生活
困难的货车司机； 奖励做出助人

为乐、 拾金不昧等行为的货车司
机， 奖励优秀货车司机党支部、
优秀党员货车司机、 优秀货车司
机党务工作者； 支持货车司机党
群服务中心、 站点建设， 开展以
“春送祝福、 夏送清凉、 秋送安
康 、 冬送温暖 ” 为主要内容的
“四季如春” 关心关爱货车司机
活动。

关爱货车司机，仅有“货车司
机关爱资金”还不够。我们要不断
推进货车司机入会工作， 积极推
进和完善“司机之家”建设，定期

为货车司机提供身体检查和心理
辅导。笔者建议，各地工会组织应
设立针对货车司机及其家属的热
线电话， 一来为出门在外尤其是
奔走在 “疫” 线的货车司机随时
提供帮助， 同时也能及时为他们
的家属解决实际困难。

“货车司机关爱资金” 不仅
是一笔资金， 更是一种理解和尊
重， 一种关心和关爱。 期待泰州
交通局的全国首个 “货车司机关
爱资金” 发挥 “头雁” 作用， 形
成示范效应！ □余清明

鹰远： 5月10日 “全民反诈
在行动” 集中宣传月启动以来，
湖南各级各部门统筹全面宣传和
精准宣传， 针对在校学生、 企业
财会人员 、 农村居民等重点人
群， 全省共计开展6000余场反电
诈宣传活动。 反电信诈骗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 一刻也不容懈怠。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必须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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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住总实业公
司召开2022年重点任务专项
工作组动员大会， 由此也标
志着该公司新型 “导师带徒”
正式启动。 较传统 “导师带
徒” 而言， 实业公司大胆创
新， 在师带徒的时间规定以
及人员可跨部门组合方面进
行了突破， 体现出解决企业
实际问题的导向。 （6月30日
《劳动午报》）

新型 “导师带徒” 模式
亮点在哪儿？ 据了解， 为保
证 “导师带徒” 质量及成果，
实业公司指定 “领导能力 、
管理能力、 业务能力” 等综
合实力强干的领导班子成员
作为导师， “高配” 导师大
大提高了活动的吸引力和感
召力 。 与此同时 ， “学徒 ”
面向全体职工征集， 不限岗
位， 并可结合自身兴趣爱好、
职业规划等自由选择 “导
师”， 充分调动了职工参与的
积极性。

师傅对徒弟的 “传、 帮、
带” 可以说是好的传统。 新
型 “导师带徒” 模式确实给
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 “高配” 导
师确保了师傅培训徒弟的质
量。 常言道， 打铁还需自身
硬。 “高配” 导师既从源头
上确保了培训的质量， 也对
师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 同时 ，
也给我们社会做出了很好的
示范。

启示之二， 师傅和徒弟
之间 “配对” 的灵活性。 以
前 ， 新职工进厂 ， 跟谁学 ，
拜谁为师， 往往都是 “指定
分配”， 徒弟基本没有话语权
和选择权 。 而 现 在 的 新 型
“导师带徒” 通过不同时期、
不同人员 “再组合” 的方式
灵活 “配对”， 为企业发展持
续提供新鲜血液和智力支持，
确实是有益大胆的创新。

笔者认为， 新型 “导师
带徒” 模式给人才培养注入
活水， 不妨在更多的地方推
广。 □陶崇银

“密薪制” 容易在保密
幌子掩盖下产生薪酬待遇
的不公平， 企业还应就薪
酬的合理标准 、 薪酬信息
的披露或传播、 责任后果
的承担等， 量身打造一套
公平透明的规则， 让员工
心悦诚服地接受。

期待“货车司机关爱资金”形成示范效应

■世象漫说

整治涉企乱收费

可循环快递包装需构建“大循环”
近两年， 多个部门、 相关企

业大力推广可循环快递包装， 加
快快递包装 “绿色革命”。 记者
近日采访发现， 在消费者收到的
快递中， 纸箱、 泡沫箱、 塑料袋
等传统包装占据主流， 可循环快
递包装日常生活中仍很少见到。
（6月29日 《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 多家快递企业纷纷
推出可循环快递包装， 不过尽管
投入量越来越多， 终端消费环节
仍比较少见。 除了政府采购、 电
商平台供货等大客户外， 普通消
费者很少使用过此类包装。 究其
原因， 物流终端 “最后一公里”
回收成本高、 难度大， 导致可循
环快递包装推而不广。 打通可循

环快递包装 “最后一公里”， 加
快快递包装循环利用， 必须走出
“谁家孩子谁抱走 ” 的小循环 ，
构建快递企业资源共享的 “大循
环”。

一方面， 统一规范循环箱生
产回收。 目前， 可循环快递包装
没有统一的标准， 快递企业都是
各自为战。 有关部门应牵头制定
统一的循环箱标准， 引导企业规
范回收利用运营模式， 从而打破
行业壁垒， 让快递企业之间可以
一“箱”通行，实现“谁回收，谁受
益”。 同时，打造循环箱多元回收
体系。眼下，可循环箱大都是单向
回收模式，即快递员送货上门时，
消费者取出商品， 将纸箱交给快

递员带走。 事实证明， 这种做法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快递企业应
建立多元回收体系， 在单位、 高
校、 小区广泛设置回收站， 让消
费者选择在方便的时候自行交回

箱子。 在此基础上， 出台一些诸
如积分兑换快递服务或生活用品
的激励措施， 有助于提高消费者
参与热忱， 更好地推动快递包装
循环利用。 □张淳艺

为使用公筷立法
具有积极意义
天歌： 据媒体报道，6月29日

上午， 宁波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宁波市公
筷使用规定》，规定在餐饮服务场
所，两人以上合餐时应使用公筷。
据了解， 这是目前已知的全国第
一部公筷立法。 一种文明习惯的
养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而在这
个过程中， 如果能够从法律的角
度入手予以助力， 则可能会加快
文明习惯养成的速度。所以，宁波
市为使用公筷立法的做法， 无疑
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反电信诈骗
一刻也不容懈怠

新型“导师带徒”模式
给人才培养注入活水

“密薪制”须找准隐私权与知情权平衡点


